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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览

□记者 韩铁栓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市打击和处
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我市今年将持续重点对行政区域内的
以“担保”名义进行宣传，但不经营担保
业务的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集中清
理、规范。其中，将坚决依法查处和取
缔从事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
理财、高利放贷等违法违规活动或违规
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公司。

96家担保公司清退了理财资金

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自2011
年以来，我市发生多起非法集资案件，
给部分群众利益造成一定损失。从去
年开始，由市工信和工商部门牵头，我
市持续对投资、担保这两个行业开展了
风险排查和清理整顿，并重点对3类企
业进行了整顿和规范。

其中，对于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担
保公司，引导其通过注销或变更，退出
担保行业；对于长期未年检、逾期又未
整改的投资类公司，在媒体公示后，直
接吊销其营业执照；对于违规开展民间
理财业务的投资、担保公司，排查发现

后将由辖区政府派驻工作组监督其清
退资金，涉嫌非法集资的，则由公安机
关依法立案查处。

目前，经整顿，全市共有96家担保
公司在《洛阳日报》《洛阳晚报》上刊登
了理财资金清退完毕公示，已退出或正
在办理退出手续的投资类企业数量从
400多家下降至325家，但在实际经营
过程中，仍不排除个别非融资性担保公
司不经营担保业务，而从事非法吸收存
款、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的可能。

“高息理财”花样多，让你“拔
钱”是目的

近期，市场上出现了以汽车租赁、
字画推广、黄金珠宝收藏、茶叶投资等
名义进行高息理财的行为，甚至个别工
业加工企业也存在高息理财问题。其
主要形式是：

一、资金拆借。通过与群众签订借
款合同，直接吸收资金，一些投资公司、
实体企业或个人在进行集资时往往采
取这种形式。

二、民间借贷担保。以为民间借贷
双方提供担保的名义吸收资金。

三、委托投资。推荐或虚构项目，
接受群众投资委托，吸收资金。

四、售后包租。承诺在投资人出资
购买汽车、房产或黄金等实物商品后，
由公司代为经营、出租或保管，并按月
返还收益，以此为名吸收资金。

五、字画推广。以推广字画为名，
收取押金，并承诺到期后支付给投资人
一定的推广费用。

这些行为看似形式多样、花样翻
新，承诺到期还本，并支付一定报酬或
利息，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吸收资金，
其吸收的资金除部分被恶意转移或挥
霍外，大部分被用于支付利息、留存自
用、高息放贷以及投资项目，存在很大
风险。

“零风险”不可靠，投资前要谨慎

目前，除银行、证券、保险等正规
金融机构外，我市其他企业核准经营
范围中均不包括“理财”这一项，如果
企业开展类似业务就涉嫌违规。因
此，在投资或理财前，大家一定要对此
有清醒认识。

对于某些企业宣传的“零风险”也
不能轻易相信，这些违规经营的企业，
在无节制地高息吸收资金后，为降低经
营成本，避免资金闲置，大多会将资金
全部出借或无节制、无目的地投资到项

目上，这超出了其自身的经营能力，加
上留存应急资金又少，一旦投资失败或
贷出款项无法收回，资金链就会断裂，
无法清退到期本金；另外，按照市场规
律，投到项目上的资金，一般要1年到2
年后才能收回，但现在多数投资类企业
吸收资金的期限一般为3个月，最多不
超过半年，其间如果客户大量撤出资
金，公司又不能及时补充，资金链同样
会出现问题，产生风险。

“采取高息吸收资金的方式理财，
所谓的‘零风险’和‘高收益’是宣传口
号，并不具有法律上的保障意义，出现
问题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和危害大
小的问题。”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提醒，参与非
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投资前，市民要
尽量了解风险及投资运作过程，不盲
目、不轻信，更不要轻易将资金交给别
人，不要以为是同事、熟人就心存侥幸。

发现违规开展民间理财业务的投
资、担保公司，您可拨打市工信局电话
63929047，市 工 商 局 电 话 12315、
63196117以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电话
63133031进行举报，此外，任何行业一
旦发现涉嫌非法集资，市民可向各级公
安机关举报。

我市将持续对企业违法违规吸收民间资金行为进行整顿

“零风险”“高收益”？
背后隐藏“吸金”黑洞


